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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 110學年度第三階段招生簡章 

一、110學年度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 3歲以上至 5歲幼兒的出生起迄日 

期定義如下: 

(1) 3足歲：民國 106年 9月 2日至 107年 9月 1日。 

(2) 4足歲：民國 105年 9月 2日至 106年 9月 1日。 

(3) 5足歲：民國 104年 9月 2日至 105年 9月 1日。 

二、登記時間：110年 4月 15日、4月 16日及 4月 19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三、登記地點及電話：  

（1）本    園  TEL：25615759（神岡區社南里社南街 199 號)。 

（2）北庄分班  TEL：25613542 (神岡區北庄里中山路 1244 號）。 

（3）新庄分班  TEL：25612512（神岡區新庄里和睦路一段 358 巷 20 號）。 

（4）豐洲分班  TEL：25254255（神岡區豐洲里前寮路 1-1 號）。 

（5）三角分班  TEL：25351798（神岡區三角里三社路 195 號）。 

四、招收名額： 

(1) 本園 7 人 (2) 北庄分班 1 人 (3)新庄分班 43 人 

       (4) 豐洲分班 19 人 (5) 三角分班 14 人 

五、現場登記：登記時應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或戶籍謄本，未繳驗者不予受理登記。 

六、抽籤時間：110年 4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9時 

七、報到時間：110年 4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4點前 

八、抽籤及結果公布地點： 

    抽籤地點：本園及各分班。 

  抽籤結果公布地點：公告於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網站，並張貼本園或分班公佈欄。 

 

九、本園以實施全日制教學為原則，收托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

時止。招收滿 3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每班招收幼生 30名為限，並為

實施融合適性教育之普通班。 

本園及分班因未設立 2足歲專班，故無法招收 2足歲幼兒。 

另本園為辦理開學前環境整理及各項準備事宜， 

上學期於 110年 1月 28日至 110年 2月 10日辦理停托。 

下學期於 110年 8月 1日至 110年 8月 14日辦理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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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日期依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公告為準） 

十、課後留園服務： 

本園爲協助雙薪家庭父母安心就業，減輕弱勢家庭經濟負擔，視家長需求及參加幼

兒人數開辦課後留園服務措施，實施時間以平時上課日放學後下午 4時至 6時為原

則，符合以下條件之幼兒得申請課後留園服務補助： 

1、 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家庭幼兒。 

2、 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家庭幼兒。 

3、 報經教育局專案核准屬經濟弱勢且有必要協助之家庭幼兒。 

4、 家戶年所得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之當學年度 9 月 1 日以前年滿 5 歲至入小學

前幼兒。但不包括家戶擁有第 3筆以上不動產且公告現值合計超過 650萬元，

或年利息所得在 10萬元以上者。 

另寒暑假期間仍開辦課後留園服務，依家長需求登記，補助原則同上。 

十一、本簡章依據「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項」訂定 

，得經本園(校)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報園(校)長核准後實施。 

 


